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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債事件法院調解流程圖 司法院民事廳

債務人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  §151 I

向住、居所地之法
院聲請    §151 I

向非住、居所
地之法院聲請

由法院裁定移轉管轄
民訴§405 III準用§28

審核聲請程式
§151 II

聲請費1千元  §153之1 I

書面聲請  §151 II

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  §151 II、§43 VI

提出債務人清冊§151 II、
§43 V

提出債權人清冊§151 II、
§43 II

得視具體情形請債
務人提出其他文件

不合程式合程式

定期命補正

未補正補正

定調解期日

通知債務人通知債權人

債權金融機構：最大債權
金融機構強制代理§151 IV普通債權人 資產管理公司

未為反對
代理表示
§151 IV本

調解期日
到場調解

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通知法院

最大債權
金融機構
代理到場

法院通知各別
債權金融機構
到場調解

調解不成立 部分調解成立 全部調解成立

提出債權說明
書予債務人
§151V、§33

聲請調解後，任
一債權金融機構聲請
強制執行，或不同意
延緩強制執行程序

視為調解不成立

確定判決同一效力
民訴§416、§380

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調解成
立部分

調解不
成立部
分

部分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

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
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不
另徵聲請費§153之1II

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
困難(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
及應受扶養者必要生活費
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
調解內容應清償金額，推
定有該事由)§151VII、

§151VIII、§75II

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
算§151VII、VIII、IX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
1個月內核發之金融
機構債權人清冊

國稅局於1個月內核
發之財產資料清單

近3個月之薪資證明
文件(薪資單正本或薪
資存摺影本)

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
轉讓債權予他人

未轉讓債權予他人

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
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額平
均每月20萬元以下)之自然人

5年內從事營業活
動，或營業活動
逾一定規模(營業
額平均每月20萬
元)之自然人

改分一般調解事件

中、低收入戶證明

重大傷病卡或殘障證
明等

未轉讓
債權予
他人

書面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為
反對代理表示

§151 IV但

法院通知
債權受讓
人到場

§153之1
IV

應提出債權讓
與證明文件
§153之1 IV

民訴§405聲請調解之程式

法院裁定駁回
(消債施行細則§44之2)

user
文字框
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另徵收聲請費。債務人於調解期日到場而調解不成立，得當場於法院書記官前，以言詞為更生或清算之聲請§153之1II、 III




